
玉林市医疗保障局 玉林市财政局关于调整
玉林市职工大额补充医疗费用统筹保障
范围和待遇支付标准的通知
玉市医保规〔2022〕1号

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财政局，玉林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
为完善我市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确保医疗保障制度设置、政策标准、基金支付范围与国家政策保持规范统一，根据《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广西贯彻落实国家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3年）的通知》（桂医保发〔2021〕44号）、《关于印发玉林市职工大额补充医疗费用统筹管理办法的通知》（玉人社规〔2017〕1号）和《关于调整玉林市职工大额补充医疗费用统筹计算公式和筹资标准的通知》（玉市人社发〔2018〕37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经研究，决定调整我市职工大额补充医疗费用统筹保障范围和待遇支付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职工大额补充医疗费用统筹保障范围和支付标准。
自费费用（是指医保目录外个人自费的费用）不再纳入职工大额补充医疗费用统筹报销范围。即：“参加职工大额医疗费用统筹的参保职工，单次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后，剩余个人负担的自付费用（自付费用是指在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按比例报销后剩余的费用）超出起付线6000元的费用，纳入职工大额补充医疗费用统筹报销范围，职工单次住院报销最高支付限额为30000元，自然年度内累计最高支付限额为400000元。”
职工大额补充医疗费用统筹报销计算公式：职工大额补充医疗费用统筹报销金额=住院总金额-自费费用-基本医疗统筹报销-公务员补助-职工大额医疗费用统筹-起付线后大于0的金额。
二、职工大额补充医疗费用统筹报销比例调整如下：

	定点医疗机构
	自付费用（医保目录范围内费用）

	玉林市内
	90%

	玉林市外自治区内
	55%

	自治区外
	45%



三、本通知自2023年1月1日起实施。原有政策与本通知不符的，按照本通知执行，今后国家、自治区和玉林市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本通知由玉林市医疗保障局负责解释。


       玉林市医疗保障局            玉林市财政局
                   202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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